
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

選舉管理委員會發出的《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》

目的

因應議員提出討論有關事宜的要求，本文件向議員

簡述載於由選舉管理委員會 (“選管會” )制訂的《區議會
選舉活動指引》第 7.13、 7.26、 7.41 及 17.1 段中各項規
定的理念。

選舉活動指引

2. 《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》（第 541 章）第 6(1)(a)條賦
予選管會權力制訂指引，以便進行及監督選舉。制訂選

舉指引的目的是要確保所有公眾選舉是在公開，誠實及

公平的情況下進行。選舉指引為進行選舉活動提供一套

基於公平及平等原則的行為守則，並以簡明的文字指導

候選人如何遵守有關的選舉法例，以免候選人誤墜法

網。

3. 選管會致力令選舉的安排更趨完善。在每個一般選

舉進行之前，選管會都會修訂選舉指引。有關修訂基本

上是參照過往各選舉的選舉指引，每個選舉所得的經

驗，及公眾及有關人士或團體提出的建議及投訴而作出

的。每一套選舉指引推出之前，會有為期三十日的諮詢

期。期間公眾及有關人士或團體會被邀請就選舉指引的

建議提出申述。選管會亦會舉行一個公眾諮詢大會讓公

眾親身發表口頭申述。選舉指引隨後會因應在諮詢期收

到的意見作出修改，當有關修改落實後便會向公眾發

布。

4. 在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生效的《區議會選舉活

動指引》亦根據上文第 4 段所述的做法制訂和發布。這
是選管會發出的最新選舉活動指引。此指引基本上是參

照《一九九九年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》、《二零零零年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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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會選舉活動指引》、《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活動指

引》，以及《村代表選舉活動指引》而編製，當中亦包括

一些適當及必要的修改，以反映從這些選舉中所得的經

驗及收到的建議。

5. 選管會將會為在二零零四年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制訂

新的指引。這套指引基本上會參照二零零零年立法會選

舉及二零零三年區議會選舉的指引而編製，亦會參考選

舉的實際運作經驗及有關人士或團體提出的改善建議。

在正式的選舉指引發布之前，會有一個為期三十日的諮

詢期及一天的公開諮詢大會。屆時公眾會被邀請就選舉

指引的擬稿提交申述。

有關規定的理念

6. 二零零三年區議會選舉前，有報章報導指有些候選

人批評《區議選舉活動指引》某些要求過於嚴苛，意指

第 7.13、 7.26、 7.41 及 17.1 段，及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
行為）條例》第 12 條。有關的指引及法例節錄於附件。
這些要求的理念闡釋如下。

《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》第 7.13 段

7. 《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》第 7.13 段闡明，若私人土
地／物業的業主或佔用人容許候選人免費使用出租的商

業廣告位來展示選舉廣告，候選人須把使用這個廣告位

的合理市值當作選舉捐贈並計入選舉開支內。

8. 這項規定是要確保相較於其他無法獲得這些設施的

候選人，有關的候選人不會享有不公平的優勢。根據《選

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，「選舉開支」是指為促使

或阻礙某一候選人當選而招致的費用。如果展示選舉廣

告的私人位置通常用作商業用途，不論該位置是否由該

候選人擁有，或該位置的業主容許該候選人免費使用，

候選人的選舉開支應包括實際付出的租金，或在正常情

況下通常收取的租金或市值租金。如候選人獲准免費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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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該位置，有關租金應視作捐贈。

9. 議員請留意若某一個私人土地 /物業的業主或佔用
人提供給候選人作展示選舉廣告的位置一般都不會用作

商業廣告位，但是擁有類似位置的其他業主或佔用人若

將該等位置用作商業廣告位，該位置的合理市值亦應計

入選舉開支內。若某一個位置是任何業主或佔用人一般

都不會用作商業廣告位的話，候選人並不須要將該位置

的合理市值計入選舉開支內。

《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》第 7.26 段

10. 《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》第 7.26 段闡明，同時為兩
個或以上分屬不同選區的候選人宣傳的選舉廣告，可分

別在有關候選人所屬選區獲編配的指定展示位置展示。

這類聯合選舉廣告的費用將由有關候選人平均分擔，並

分別計入各人的選舉開支內。

11. 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清楚列明任何宣

傳物品如用作促使或阻礙候選人在選舉中當選，便應被

視為選舉廣告，而製作該選舉廣告的費用應計入有關候

選人的選舉開支。

12. 候選人可透過聯合廣告中得到平等的宣傳機會，亦

各自得到宣傳的同等利益。因此，他們理應攤分製作及

展示選舉廣告的費用。

《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》第 7.41 段

13. 《選舉管理委員會（選舉程序）（區議會）規例》（ "
《區議會選舉程序規例》 ”）第 103 條規定每一名候選人
在展示選舉廣告前，必須向選舉主任呈交兩份副本及一

份聲明，聲明須訂明他建議使用的每款廣告的數量。第

103 條亦規定每一選區的選舉主任展示此等選舉廣告及
聲明，供公眾查閱。《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》第 7.41 及
16.14 段基本上是闡述法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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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. 此法例規定在確保選舉透明度方面，實屬必須。它

亦使選舉主任在執行控制選區內展示的選舉廣告及處理

有關展示選舉廣告的投訴的法定職務時有所憑藉。實際

執行此規定時，如在同一行政區內不同選區競逐的候選

人採用相同的選舉廣告，該行政區的選舉主任可行使酌

情權，接受有關候選人提交一份聯合聲明及該選舉廣告

的兩份聯合文本。

《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》第 17.1 段

15. 《選舉 (舞弊及非法行為 )條例》第 27 條闡明，

“(1) 任何候選人發布或授權發布收納了以下項目的
選舉廣告  –

(a)  某人或某組織的姓名、名稱或標識或跟某人或
某組織有關聯的姓名、名稱或標識；或

(b)  與某人或某組織的姓名、名稱或標識或與跟某
人或某組織有關聯的姓名、名稱或標識甚為相

似的姓名、名稱或標識；或

(c)  某人的圖像，

而發布的方式意味 該候選人或跟該候選人有關聯

的候選人獲得該人或該組織的支持，或相當可能導

致選民相信該候選人或跟該候選人有關聯的候選人

獲得該人或該組織的支持，該候選人即屬在選舉中

作出非法行為，但如該人或該組織在該選舉廣告發

布之前已書面同意讓該等姓名、名稱、標識或圖像

納入該選舉廣告中，則屬例外。 ”

16. 有關的書面同意保障候選人，避免在只得口頭同意

的情況下可能出現的不必要投訴及糾紛。它亦保障選

民，以免就某候選人是否獲得某人或某組織支持而被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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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。如果收納某人或某組織的姓名、名稱、標識或圖像

並不意味 該候選人獲得有關人士或組織支持，則毋需

得到事先同意。何謂「支持」，需按每宗個案的情況而定。

向選民或他人提供食物、飲料或娛樂 (《選舉 (舞弊及非法
行為 )條例》第 12 條 )

17. 根據《選舉 (舞弊及非法行為 )條例》第 12 條，任何
人為另一人提供食物、飲料或娛樂，或償付用於提供該

等食物、飲料或娛樂的全部或部分費用，以誘使或酬謝

該另一人或第三者  –

(a)  在選舉中不投票；或

(b)  在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，即屬
違法。同樣地，此條款亦禁止任何人索取或接

受這些款待。唯一的例外是第 (12)(5)條，該條
闡明任何人在為促使或阻礙某候選人或某些候

選人當選而舉行的選舉聚會中供應不含酒精飲

料，不會被視為作出舞弊行為。

18. 此條款旨在確保不會有人以提供食物、飲料及娛樂

來誘使他人在選舉中投票或不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

選人，又或是不投票。至於何謂娛樂，《選舉 (舞弊及非法
行為 )條例》沒有界定，須由法庭就每一宗個案的事實及
情況作出考慮及判決。

徵詢意見

19. 請議員留意本文件的內容。

選舉事務處

二零零三年十二月

PW1031c



節錄自《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》

其他土地／物業：私人展示位置

7 .13 候選人若希望在政府土地／物業和指定展示位置以

外的土地／物業展示選舉廣告，必須先得到該地方的業主或

佔用人的書面准許或授權 [第 132 章第 104A 條 ]。向私人土地
／物業業主或佔用人徵求書面准許或授權的事宜，純屬候選

人與業主或佔用人之間的私人安排，因此，這些地點稱為

“私人展示位置”。凡為展示選舉廣告而由候選人，或由其

他人代候選人，向業主或佔用人支付或同意支付的補償、費

用或款項，均為選舉開支的一部分。若私人土地／物業的業

主或佔用人容許候選人免費使用出租的商業廣告位來展示

選舉廣告，則候選人須把使用這個廣告位的合理市值當作選

舉捐贈計入選舉開支內。在展示選舉廣告前，候選人必須向

有關選區的選舉主任繳存有關准許或授權書的文本 [《區議會
選舉程序規例》第 103(9)條 ]。 [請同時參閱下文第 7 .17 段。 ]

指定展示位置的分配

7 .26 同時為兩個或以上分屬不同選區的候選人宣傳的選

舉廣告，可分別在有關候選人所屬選區獲編配的指定展示位

置展示。不過，候選人必須確保，聯合選舉廣告所佔用的面

積，及當中個別候選人的選舉廣告的面積，兩者總面積不得

超逾個別候選人獲編配的指定展示位置的面積總和。這類聯

合選舉廣告的費用將由有關候選人平均分擔，並分別計入各

人的選舉開支內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有一點至為重要，就是只

有候選人本人或其選舉開支代理人，才可以候選人名義招致

選舉開支 [《選舉 (舞弊及非法行為 )條例》第 23 條 ]。不過，
聯合選舉廣告不應在私人樓宇的公用地方展示，以避免令選

民感到混淆，或誤會有關選區競選的候選人身分，以及避免

影響公平及平等對待候選人的原則。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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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本

7 .41 候選人在展示、分發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任何選舉廣告

前，須向所屬選區的選舉主任 (倘仍未委出選舉主任，則向總
選舉事務主任 )繳存以下資料：

(a ) 選舉廣告方面

( i ) 所有宣傳印刷品的兩份文本，印備印刷商中

文或英文名稱和地址、印製日期及印製數量

(“印刷詳情” )；

( i i ) 任何有選舉廣告的錄影帶、錄音帶或光碟或
磁碟的兩份複製品；

( i i i ) 任 何 以 電 子 媒 介 發 送 的 競 選 資 料 的 兩 份 文
本；以及

( iv ) 實際上不能或不便影印的各類選舉廣告的彩
色相片 (明信片尺碼 )一式兩張。

[《區議會選舉程序規例》第 103(6)、 (7 )及 (8 )條。 ]

(b ) 展示選舉廣告的准許或授權書方面

就第 132 章第 104A 條而獲發給或取得的所有展
示准許或授權書的文本 [《區議會選舉程序規例》
第 103(9)條 ]；以及

(c ) 支持同意書方面

《選舉 (舞弊及非法行為 )條例》第 27(1)或 (2 )條 (視
屬 何 情 況 而 定 )所 提 述 的 所 有 支 持 同 意 書 的 文
本。

《選舉 (舞弊及非法行為 )條例》第 34(4)條亦規定候選人須向
有關選舉主任繳存每類選舉廣告印刷品的兩份文本。候選人

須在發布選舉廣告印刷品後的七日內繳存這些印刷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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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虛假的支持聲稱

17 .1 候選人在任何選舉廣告或競選活動中，使用某人或某

組織的姓名、名稱或標識，或某人的圖像，以表示獲得該人

或該組織的支持之前，必須先獲該人或該組織的書面同意。

口頭同意並不足夠。 [《選舉 (舞弊及非法行為 )條例》第 27
條。 ]選管會為此提供劃一格式的同意書。在選舉廣告中以任
何形式，不論是文字、照片或其他任何物件所表示的支持，

均須取得相關人士或組織的書面同意。須予注意的是，即使

該選舉廣告載有一項陳述，意思是指並無暗示已獲得有關人

士或組織的支持，仍屬違法 [《選舉 (舞弊及非法行為 )條例》
第 27(4)條 ]。任何人為促使或阻礙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當
選，而向候選人提供他明知或理應知道屬虛假達關鍵程度或

具誤導性達關鍵程度的資料，亦屬違法 [《選舉 (舞弊及非法
行為 )條例》第 27(6)條 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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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錄自《選舉 (舞弊及非法行為 )條例》第 12 條

12 . 在選舉中向他人提供茶點或娛樂的舞弊行為

(1 ) 任何人為另一人提供食物、飲料或娛樂，或償付用於提

供該等食物、飲料或娛樂的全部或部分費用，以誘使該另一

人或第三者—

(a )  在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；或
(b )  在選舉中不投票，或在選舉中不投票予某候選人

或某些候選人，

即屬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。

(2 ) 任何人因另一人或第三者—

(a )  已在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；或
(b )  已在選舉中不投票，或已在選舉中不投票予某候

選人或某些候選人，

而為該另一人提供食物、飲料或娛樂，或償付用於提供該等

食物、飲料或娛樂的全部或部分費用，即屬在選舉中作出舞

弊行為。

(3 ) 任何人索取、接受或享用食物、飲料或娛樂—

(a )  作為在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

的誘因；或

(b )  作為在選舉中不投票，或在選舉中不投票予某

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的誘因，

即屬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。

(4 ) 任何人索取、接受或享用食物、飲料或娛樂—

(a )  作為已在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的
報酬；或

(b )  作為已在選舉中不投票，或已在選舉中不投票予
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的報酬，

即屬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。

(5 ) 任何人不會僅因他在選舉聚會中供應任何種類的不含

酒精飲料，而屬作出第 (1)款所提述的任何一類舞弊行為。選
舉聚會指任何為促使或阻礙某候選人或某些候選人當選而

舉行的聚會。

(6 ) 第 (1 )至 (4 )款所提述的任何一類舞弊行為，即使是由另
一人作出，但如該另一人是獲授權而行事的，則授權的人仍

視為曾作出該舞弊行為。授權的方式可以是明示或默示的。


